
簽到安排 
• 每次投票前均需按出席鍵，已按出席鍵的議員的座位

會即時變為綠色 
 
 
 
 
 
 
 
 

 
 

• 請核對螢幕，若有議員發現自己的簽到未有被顯示，
請即時舉手示意 

• 只有已簽到的議員才可以就議題投票 
• 簽到並不會設固定時限，由議會主席按實際情況處理 

 



表決程序 
• 投票時間會延長至20秒 

 

• 當議員按下贊成/反對/棄權鍵後，相關議員
的座位亦會即時變為綠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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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決程序 
• 所按的選擇鍵會短暫亮燈約1秒，但現時系統並不能讓

已按的鍵於20秒一直亮着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按鍵前) (按鍵後) 

• 議員於20秒內可以隨時透過按鍵更改投票意向，系統
會以最後一次按鍵作記錄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表決注意事項 
• 請核對螢幕是否顯示你已按下投票鍵(即有關座位表已

變為綠色)。若有議員發現自己的投票未有被顯示，請
即時舉手示意 

 

 

 

 

 

 

• 此時未有顯示任何投票結果，有關議員可口頭說明自
己所投的票為贊成/反對/棄權，會議主席會於宣布結
果時加上相關一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未投票) (已投票) 



表決結果 
• 核實螢幕的顯示後，顯示表決結果及記名清單 

 

 

 

 

 

 
 

• 此時因已顯示投票結果，而且現時已增加了簽到一
項步驟，加上議員已可於按鍵後即時於螢幕核實自
己的投票是否已被系統記錄，故此於顯示投票結果
後便不能再要求更正投票意向 

 

 

 

 

 

 



表決結果 
• 由於不會再接受口頭更正投票意向，故建議以往

顯示各議員投票取向的版面無需再顯示，以節省
時間 

 

 

 

 

 



其他表決相關安排 
 

• 技術人員會在會議開始前對機座進行測試，
以確認所有投票鍵運作正常，並準確記錄各
議員的投票意向  

 

• 秘書處職員已進行多次試驗，尤其於某幾個
較多出現問題的機座，但於數十次的試驗中，
從未有發現系統錯誤記錄投票意向，故請議
員於投票前小心看清選擇鍵才按下去 
 

 

 



其他表決相關安排 
 

• 如在按出席鍵期間有議員未能及時進入會議
室，但在正式投票的20秒期間回到座位並要
求投票，大家同意會議主席有酌情權決定是
否接受有關議員的要求。如接受，則所有議
員需一起重新按出席鍵。如於第二次簽到期
間後再有議員進入會議室並要求投票，則一
概不會接受 
 

 



其他表決相關安排 
 

• 於上次全體會議決定，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
以在顯示表決結果後要求就同一議案重新投
票 

 

• 有議員表示自己可能按了出席鍵，但不想作
任何表態，包括不想按棄權鍵，故建議於上
載網頁的投票結果多顯示一項為 “有出席
但未有按鍵”，如無反對，則秘書處會作出
跟進 
 

 


